
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武江区龙归镇龙归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规模及内容：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村容村貌提升和人居环境整治、村内道路建设及提升改造、污水建设及改造、供水建设及改造、提升公共服务设施。

工程地点：龙归镇龙归村
建设单位：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人民政府
二、编制依据：

本工程量是根据业主提供的《武江区龙归镇龙归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设计图纸包含所有的范围内工程内容进行编制；

依据2013 年 7 月实施的 GB50854-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年《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量规范》、GB50857-2013 年《市政工程工程量 计量规范》、GB50858-2013 年《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量规范》，套用 2018 年《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2018 年《广东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定额》、2018 年《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8 年《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额》及现行的建筑施工规范和省市有关文件、规定。

三、人材机价格
材料及机械台班按韶关市2025年6月信息价参考价套算，不足的材料参照广东省同类地区信息价或按同期市场询价参考套算。

四、取费标准： 

其余未注明取费依据参照《广东省建设工程编制办法》计取。

装饰工程，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以分部分项工程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13%计算；预算包干费以分部分项工程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7%计算。
市政工程，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以分部分项工程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16.5%计算；预算包干费以分部分项工程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6%计算。

绿化工程，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以分部分项工程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10%计算；预算包干费以分部分项工程的人工费与施工机具费之和的 6%计算。

税金按 9%计取。
暂列金额按分部分项金额5%计取，此暂列金额用虽列入本次费用，但并不属于承包人所有，也不必然发生，只能按照发包人（建设单位）的指示使用，其最终结算费用应以实际发生为准，其余额仍归发包人（建设单位）所有。
其它需特殊说明的问题

土方、建筑废料等弃置运距暂按3km计取，结算时按实际的外运距离计算。

场地内开挖土方多为质量较差、含有杂质的渣土土壤，不适用于绿化回填土方，需从别处寻找合适的土挖运至种植面回填，暂按3km范围取土，结算时按实际的取土距离计算。
部分产品列入暂估价（注：现场制作安装类结算时以实际施工深化图纸计算；成品购买类结算时按相应的购销合同、发票、转账记录计取（含安装））：
镇圩：
客家文化墙（JA-02，镀锌钢房屋造型+氟碳漆+镀锌字体+宣传栏）：1套，暂按30000元/套计算。

 成品垃圾回收点（含垃圾桶）（TY-01-11.1）：2个，暂按9000元/个计算。

导览牌（TY-03规格：长2.2M X 宽0.2M X 高2.3M）：1套，暂按8000元/套计算。

导览牌（TY-03规格：长0.5M X 宽0.2M X 高2M）：10套，暂按2000元/套计算。

警示牌（TY-03）：15套，暂按1000元/套计算。

垃圾桶（TY-01-11.1）：30个，暂按1000元/套计算。

成品座椅：1套，暂按2000元/套计算。

水流坪：

成品垃圾回收点（含垃圾桶）（TY-01-11.1）：2个，暂按9000元/个计算。

成品户外健身器材,样式由甲方确定：5套，暂按1000元/套计算。

特色院墙（ZB-1.1-4成品磨盘 半圆X3、标牌X1）：3套，暂按300元/套计算。

陈屋楼：

成品垃圾回收点（含垃圾桶）（TY-01-11.1）：1个 ，暂按9000元/个计算。

成品户外健身器材,样式由甲方确定：5套，暂按1000元/套计算。

邓屋楼：

成品垃圾回收点（含垃圾桶）（TY-01-11.1）：1个 ，暂按9000元/个计算。

成品户外健身器材,样式由甲方确定：6套，暂按1000元/套计算。

景墙（JD-02；304字体（廉洁奉公、正气凛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廉、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厚德载物）、烤灰色汽车漆）：1套，暂按5000元/套计算。

景墙（JD-02；304不锈钢五角星；烤红色汽车漆）：1套，暂按1000元/套计算。

景墙（JD-02；1.5厚304不锈钢板造型,烤红色、灰色汽车漆）：1套，暂按2000元/套计算。

罗厂：

1.成品垃圾回收点（含垃圾桶）（TY-01-11.1）：2个  ，暂按9000元/个计算。

元岗墩：

1.成品垃圾回收点（含垃圾桶）（TY-01-11.1）：5个，暂按9000元/个计算。

土贡陂：

1.成品垃圾回收点（含垃圾桶）（TY-01-11.1）：2个，暂按9000元/个计算。

车角岭：

1.成品垃圾回收点（含垃圾桶）（TY-01-11.1）：2个，暂按9000元/个计算。

2.成品户外健身器材,样式由甲方确定：4套，暂按1000元/套计算。

杨梅坑：

1.成品垃圾回收点（含垃圾桶）（TY-01-11.1）：2个，暂按9000元/个计算。

2.成品户外健身器材,样式由甲方确定：5套，暂按1000元/套计算。

村标、停车位标识：

1.村标字体（TY-06；字体根据村小组名称进行更换）：14套，暂按12800元/套计算。

2.停车位标识字体及铁艺：14套，暂按2000元/套计算。
建设单位出具的《关于武江区龙归镇龙归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招标控制价固定单价的说明》，函件中说明本项目丙烯酸外墙面采用韶关市武江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4年10月发布的《武江区农房风貌管控提升工作参考指引（试行）》文件计取，费用为固定单价（含墙面装饰、脚手架、利润、管理费、文明措施费、税金）的综合单价作为本项目上限价，若投标综合单价超出上限价，按本项目上限价综合单价结算。



